
仪器设备校准服务采购需求书

类别 需求

1 名称
广东省揭阳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2026

年检验检测设备校准外委项目

2 项目业主情况

广东省揭阳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、广东省

揭阳市区揭阳大道东质监检测综合楼、魏敏

生、15889150012。

3 中介服务名称 计量器具检定或校准

4
对中介服务机

构的资质要求

1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注册并取得营业

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独立法人，营

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有本项目相

关经营内容；

2、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检定机构

计量授权证书或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

书。

5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

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技术服务的目标:乙方对甲方委托的仪

器仪表进行计量检定/计量校准。

2.技术服务的目标:乙方对甲方委托的仪

器仪表进行计量检定/计量校准。

3. 技术服务方式: (1)甲方将仪器设备送到



乙方实验室进行检定/校准; (2)乙方上门到

甲方工作场所进行现场检定校准; (3)乙方

将甲方仪器设备取回乙方实验室进行检定,

校准。

4. 校准或检定设备：附表 1 广东省揭阳市

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2026 年检验检测设备

清单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
1、技术服务地点:甲方工作场所、乙方实

验室。

2、技术服务进度:

(1)上门服务。乙方收到甲方的仪器清单后 3

个工作日内提供书面《校准报价单》;甲方

确认回传后，乙方在 7 个工作日内确定下厂

校准时间，并预先通知甲方准备;校准完成

后，在 15 个工作日内出具检定证书/校准证

书/测试报告。

(2)送检服务。送检服务包括甲方将仪器

仪表送到乙方实验室以及乙方到甲方指定

地点收取仪器仪表两种情况。送检仪器检定

/校准周期为乙方收到仪器仪表之次日起 7

个工作日内完成校准并出具检定证书/校准

证书/测试报告。(标准器及有特殊要求者除



外);计量过程中出现仪器超差等应及时与

客户确认是否出具证书，不出具不收取任何

费用。

3、技术服务质量要求:满足所声明的国家

检定规程或 IS09000、IS017025 国际标准

的要求，所出具的测试数据科学、公正、准

确。

7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3.报价文件：附表 1 广东省揭阳市质量计量

监督检测所 2026 年检验检测设备清单。

8 服务时间
1.本合同自双方单位、签约代表盖章签字

后生效，有效期限为 壹 年。

9 验收

1.验收时间:定期验收。

2.验收程序:双方共同验收。

3.验收标准:技术服务质量要求:满足所声

明 的 国 家 检 定 校 准 规 程 或 IS09000 、

IS017025 等国际标准的要求，所出具的测试

数据科学、公正、准确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:不支付合同中相

关仪器设备的检定/校准费用。

10 结算方式 1.检定/校准费用:以本合同附件(《附表 1



广东省揭阳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2026 年

检验检测设备清单》)的价目为准进行结算;

如实际完成的仪器数量、种类与《附表 1 广

东省揭阳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2026 年检

验检测设备清单》有差异的，以实际完成为

准进行结算。超出《附表 1 广东省揭阳市质

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2026 年检验检测设备清

单》约定的仪器仪表的价格标准，双方另行

协商并书面确认。

2、支付方式:采用先取证书/报告后付款的

方式。具体如下:

乙方把完工的《收费通知单》提交给甲方;

甲方收到证书并确认金额后，再通知乙方开

具发票，甲方凭发票在 15 个工作日内以银

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付清上述校准费用，并

将付款凭证传真给乙方。

11 违约责任

1.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条款(免责条款除

外)，另一方可提出终止本合同，同时可要

求对方赔偿因由而引起相应的直接损失。

2.经甲方证明，因乙方校准过程中的操作失

误而导致仪表仪器损坏的，应当由乙方负责

对其进行维修。



2.任何一方提出终止本合同，应提前一个月

通知对方，在提出终止前已执行的业务应继

续有效进行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
1.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

后可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

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2.双方就本合同的效力、解释或履行发生争

议时，应努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;如协商不

成，任何一方均应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级

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
13 备注

1.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

“合同范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

构应当使用有关“合同范本”；如果监督管

理部门未有“合同范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

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

同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。

2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

购结果的内容一致。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

合同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

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

争议方法等（即表格中的序号 1-10）。



3.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
